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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昨日發表最新報告，揭發民航處耗資約20億元
的新總部，於前年年底啟用後有多項設施未獲批准

興建。報告指出，民航處新總部設計於2007年經政府產
業署審核後，獲產業檢審委員會批出逾22萬平方米淨作
業樓面面積，當中需預留3,240平方米供日後擴展之用。

未獲產審會財委會同意已建成
在審核面積分配列表擬本期間，民航處曾向產業署要
求額外預留1,500平方米地方，供擴展以應付2025年以
後的航空交通增長，運輸及房屋局亦致函產審會支持有
關決定，但只建議考慮在設計上作出安排，同時未有在
財委會中明確提及有關建議。不過，民航處事後卻在未
經批准下，將該1,500平方米擴展地連同已獲批的3,240
平方米一同建成。
審計署認為，事件反映產審會在監管用戶需求變動及
決策安排上出現不足；建築署、民航處及產業署溝通亦
出現問題，對是否已批准該額外擴展用地的理解有本質
上的分歧，情況並不理想。同時，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
委員會、工務小組委員會及財務委員會，亦未獲明確告
知擴展事宜。

產審會反對 提供圖則照起
審計新報告並發現，除多建樓面面積外，新總部有3
項設施沒有按照核准面積分配列表興建。其中民航處曾
建議提供處長辦公室洗手間及淋浴設施，但產審會於
2007年表明不支持建議，惟民航處仍「自把自為」向建
築署提供圖則並獲批准。即使事後被傳媒揭發，民航處
仍辯稱會再向產業署提出保留要求，以便在合約中預留
有關設施；建築署亦指是基於理解民航處會再尋求產業
署接納淋浴設施，才將設施納入招標文件。
同時，民航處在2007年獲批兩處共350平方米地方作
教育用途，但在未得到產審會事先批准下，將原計劃用
作教育徑觀景廊的地方，改為會議及康樂多用途室，更
沒有記錄顯示為何轉作該用途，及如何釐定多用途室的

固定裝置需求。而意外調查員休息室亦由原先獲准的
123平方米公共休息區，改為6個休息室及1個公共休息
室，合共131平方米。

花近億置傢具 6745萬添「保安」
報告又發現民航處購買傢具有如「大花筒」，花費逾

9,700萬元添置傢具及設備，當中「先斬後奏」以投標價
格6,745萬元，採購保安及電子系統，並在21個月後才
尋求財庫局批准。民航處亦將503萬元的電視幕牆記帳
入更換空管系統項目承擔額，而非民航處新總部工程項
目撥款，令管制人員由建築署改為民航處，大有「自己
查自己」的嫌疑。
此外，民航處又購買143部液晶體顯示器，較向財庫局申

請批准時提及的50部多出93部，涉及額外金額15.6萬元。

審計處認為，事件凸顯民航處應嚴格遵守產審會批准
措施，另確保在採購設備時根據規定適時向財庫局尋求
批准，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與政府產業署署長，應公
布從民航處新總部工程項目汲取的教訓。當局同意審計
署的建議。

處長洗手間改建儲物室
民航處回應指會汲取教訓，又會加強員工在項目管理

及財務方面的知識及警覺性。該處表示，額外興建的
1,500平方米，當中逾900平方米的空間已改作辦公用途
予員工使用。至於處長辦公室洗手間及淋浴設施，就改
建為儲物室；多用途室就改為會議室。
民航處又表示，會落實審計報告中各項建議，同時會

加強內部管理，以符合相關政府規例和指引。

民航處新總部擅自擴建豪裝
多建1500平方米地 處長設淋浴室「大花筒」採購先斬後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審計署昨日

發表最新報告，揭發民航處「自把自為」，未

經批准在新總部額外多建1,500平方米地，更

未有知會立法會事務委員會。報告並發現新總

部有3項違規設施，包括未獲批准的處長辦公

室洗手間與淋浴設施，另將教育徑改為康樂多

用途室；意外調查員休息室規格亦偏離面積分

配。民航處更被揭私下花費6,745萬元採購保

安及電子系統，事隔21個月後才尋求批准。

審計署認為民航處與相關部門溝通有問題，理

應汲取教訓。當局同意審計署的建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民
航處除被揭發擅自「圈地」、建築
與採購外，更被審計署發現行政失
誤，其中新空管系統延誤逾兩年至
今仍未能啟用，又錯估精密跑道監
察雷達的技術革新，令雷達在使用
約20個月至4年後即告停用。審計
報告亦批評民航處從沒有檢視空管
服務費執行成效，導致政府收入損
失。審計署建議民航處應加快修正
空管系統未解決的缺漏，並採有效
措施防止過境導航費拖欠。當局同
意審計署建議。

空管系統延誤逾兩年未啟用
審計報告發現民航處多項行政失

誤，其中民航處於2007年取得15.65
億元撥款用以更換空管系統，當時預
計新空管系統可於2012年12月啟用。
但8份主要合約中，有關「航空交通
管理系統」的合約在推行上出現延
誤，令新系統至今年10月仍未啟用，
甚至要明年才能運作。報告發現，有
關合約至今已修訂過兩次，合共涉款
8,900萬元，至今年6月尚待跟進的缺
漏與關注事項，及由用戶提出的意
見，分別仍有76項及420項。
報告亦發現民航處「計錯數」，包

括曾於2000年耗資逾1億元增設精密
跑道監察雷達，以便機場兩條跑道可
以獨立混合起降模式運作。雖然顧問
研究報告曾表明獨立混合起降模式有
其掣肘，但民航處當時相信技術或會
改進。可惜預期的技術革新沒有出
現，令雷達只能用於其他用途，其後
更變成為輔助性質，在使用約20個月
至4年後即告停用，及由2005年起轉
為備用模式。
審計署亦發現，在每次檢討空管服

務費收費水平，並實施建議過境導航
費後，民航處從沒有檢視執行成效，
以確保收費水平能助達到收回全部成
本。
審計署建議民航處處長應聯同航空

交通管理系統承辦商，加快修正航空
交通管理系統尚未解決的缺漏，並密
切監察餘下合約工程，盡量減少項目
再次延誤。同時，民航處應採取有效
措施，防止因拖欠過境導航費個案令
政府損失收入。

單一招標易壟斷 當局開支增1.7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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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審計報告指，政府化驗所各
組別並非採用劃一做法來計算實際完工時間，且多次從服務實
際完工時間的計算中剔除了一些化驗類別，加上各類別目標完
工時限由不同組別負責，往往遠高於實際完工時間，以致達標
成功率頗高。
審計署又審視政府化驗所內部質量審核報告，發現法證事務
部會在年度質量審核的摘要報告中，匯報其質量問題的根本原
因分析，並呈交予分部主管批核及跟進，但分析及諮詢事務部
則沒有跟從。
審計署認為，政府化驗所依賴一間主要承辦商進行食物化驗，
或存在集中風險；該署亦留意到在評審標書時，化驗所過去的表
現，如遲交化驗結果及曾遭警告，均未有列作考慮因素。
審計署建議政府化驗師應檢討政府化驗所編制管制人員報告
中，有關完工時間服務表現資料方法，並研究是否有需要限制
每間私營化驗所獲批化驗服務合約的數目，以減低集中風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政府決策局及部門經常僱用服
務承辦商及專業人士提供服務，審計署發現，政府過去10年在
有關方面的開支大增1.7倍至2013/14年度的71.8億元，認為有
關部門慣用單一招標或把合約集中批予某數間承辦商的做法，
影響價格。審計署又認為，教育局是時候將與「學生評估」計
劃相關服務的招標方式改以公開形式進行，並找出相關計劃使
用率偏低的原因。
審計署就衛生署、教育局、食環署及康文署僱用服務承辦商

及專業人士所採用的採購程序與做法，進行審查工作。報告指
出，衛生署自2003年起採用單一招標方式僱用承辦商在機場為
訪港旅客提供健康篩檢服務，合約價值由3,060萬元大幅增至
2012年4月至2016年3月的8,290萬元，增幅達171%。若按每
工時收費計算，機場的篩檢服務是邊境及郵輪碼頭透過公開招
標所獲得類似服務的2倍。審計署認為衛生署進行投標時，需
要審慎評估所有相關因素，取得最符合經濟效益的所需服務。

14體育館管理全交同一承辦商
食環署將19個地區合共25份、總值19.13億元街道潔淨服務
外判給5個承辦商，其中一間公司獲批10份合約，價值達總額
38%。審計署認為食環署日後招標需增加競爭及減低合約過度
集中的風險。
此外，康文署亦曾將14間體育館的管理支援服務全數判予一
名承辦商。根據招標文件，投標者需符合若干規定，包括必須
具備相關多年經驗，審計署認為康文署需檢討能否修訂有關規
定，以鼓勵競爭、增加選擇及避免過於倚賴單一承辦商。

政府化驗所外判單一或存風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本港人口老化問
題嚴重，大批長者輪候院舍服務多時仍未獲安排入
住。最新發表的審計報告批評社署轄下的院舍空置
宿位，每月浪費270萬元政府經常資助。報告又
指，中央輪候冊未有計算6,800名「非活躍」長
者，且不同地區的安老院舍輪候時間出現不平均情
況，「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更有逾33%
參與長者未曾使用服務。審計署建議社署應要求機
構將空置宿位編配予中央輪候冊上長者，並檢討是
否由港府按中央輪候冊編配。
本港長者安老服務持續供不應求，審計報告指

出，不同地區的安老院舍輪候時間出現不平均情
況，其中津助與合約安老院舍的資助護理安老院宿
位平均輪候為3年，政府向私營安老院舍購買的護
理安老院宿位為7個月，資助護養院宿位則為32個
月。

輪候冊未計6800「非活躍」長者
報告又指，社署的住宿照顧服務輪候資料不全

面，中央輪候冊未有計算6,800名被評定為「只適
合住宿照顧服務」或「雙重選擇」，但正在使用社
區照顧服務的「非活躍」長者。審計署認為，有關
需求不可忽視，因今年1月至8月內，中央輪候冊
上獲編配住宿的3,400宗個案中，就有560宗涉及

「非活躍」個案。另外，報告指中央輪候冊上在輪
候宿位期間離世的長者，已增至2013/14年度的
5,700名。
審計署亦發現，評估長者護理服務的機制應予以

檢討，因全港只有1,800名「活躍」評估員，當中
僅得47%曾於截至今年6月的12個月內參與評估工
作，質疑其餘的評估員是否仍經常參與評估工作。
同時，今年首季接獲的申請中，有6,800宗在8
月中前完成，當中70%由36名社署評估員進行。
審計署認為工作量分配極之不均，可影響評估質素
及效率，包括4,700宗今年首3個月接獲並在8月中
前完成評估的申請，逾半需時超過21天完成，甚
至超時2個月。

療養院62宿位至少空置5年
報告又揭發社署有限的住宿照顧服務宿位，在供

應、編配及監察上均有不足之處，其中「改善買位
計劃」下每年平均約有550個至590個宿位空置，
另療養院護理單位宿位平均有62個空置至少5年；
部分獲得政府全額資助的宿位，若沒有將機構名額
宿位借予社署，入住率隨時由100%跌至28%，截
至今年6月底仍有193個機構名額宿位空置，每個
月浪費270萬元政府經常資助，認為情況極不理
想。

報告又指社署「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
截至今年8月，即計劃推出後1年，在1,200名仍然
參與計劃長者中，約有310人從未曾使用有關服
務，當中更有約180人的服務券已作廢。勞工及福
利局與社署均同意審計署署長的報告書內的建議，
並會作出適當跟進，以及將審查結果轉交安老事務
委員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於今年轉為經常
項目的「長者醫療券計劃」被審計署發現錯漏百
出，部分地區的醫生對長者比例偏低，同意書簽署
做法亦有欠妥當，以致醫療券造成的財政承擔日
增，認為當局是時候進行另一次全面檢討。審計署
又指，長者病人在不同聯網的輪候時間差異甚大，
建議當局檢討長者健康中心服務能力。

求診簽59份「留空同意書」離譜

港府於2009年推出「長者醫療券計劃」至今年3
月尾，共有55.6萬名長者參與，參加率為75%。但
審計報告發現，部分地區已登記醫生對合資格長者
的比例偏低，其中南區已登記西醫對合資格長者比
例為1:770，油尖旺區比例則為1:110。
審計報告亦審查了15名已登記醫療服務提供者

作出的5,031宗申報，在其中640宗同意書內發現
錯漏，涉及醫療券總金額逾17.1萬元。當中錯漏
包括沒有填報見證人資料、資料不全、欠缺長者
簽名、沒有填報長者求診日期，及沒有填報長者
個人資料等。
審計署亦發現部分做法有欠妥當，包括有長者

求診1次，卻要簽署59份「留空同意書」，此舉
有讓人預先簽署同意書作虛假申報之嫌。

九龍東輪候較港島東長近兩年

另外，審計署留意到長者健康中心的服務能力，
並無適時提升以應付日增的服務需求，為首次及繼
後健康評估所投入的人力資源亦有很大差別。報告
續指，長者病人在不同聯網的輪候時間差異甚大，
其中九龍東聯網長者病人輪候時間較港島東聯網長
約100個星期；7個專科之中，骨科、精神科及外
科的輪候時間，在7個醫院聯網中最長及最短分別
相差97個、102個及104個星期。
因應老人科專科門診輪候時間長，審計署曾到訪

明愛醫院、瑪嘉烈醫院及瑪麗醫院的老人科專科門
診診所，發現其例行類別個案最長輪候78個星期
至103個星期不等，另3間診所在預約安排上的做
法各有不同，料是導致未能充分利用門診預約系統
內預設時段的原因。
審計署建議衛生署檢討長者健康中心的服務能

力，並繼續鼓勵更多私營醫療服務提供者參與醫療
券計劃，同時檢討跟進巡查防止錯漏，及盡量縮短
專科門診輪候時間。食物及衛生局、衛生署與醫管
局同意審計署建議。

醫券錯漏多 地區服務失衡

■審計署相信醫療券需進行全面檢討。 陳敏婷 攝

■社署經營長者安老服務不善，被審計署揭發空置
宿位每月浪費270萬元政府經常資助。 郭兆東 攝

有宿位無人住有宿位無人住 社署月社署月270270萬萬

▲審計署昨日發
表最新報告，揭
發民航處耗資約
20 億元的新總
部，於前年年底
啟用後有多項設
施未獲批准興
建。 資料圖片

◀ 民 航 處 於
2007 年 取 得
15.65 億元撥款
用以更換空管系
統，但合約出現
延誤，令新系統
至今年 10 月仍
未啟用。

資料圖片


